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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聯合交易所有限公司（「聯交所」）創業板（「創業板」）的特色

創業板的定位，乃為相比起其他在本交易所上市的公司帶有較高投資風險的公司提供一個上

市的市場。有意投資的人士應了解投資於該等公司的潛在風險，並應經過審慎周詳的考慮後

方作出投資決定。創業板的較高風險及其他特色表示創業板較適專業及其他老練投資者。

由於創業板上市公司新興的性質所然，在創業板買賣的證券可能會較於主板買賣之證券承受

較大的市場波動風險，同時無法保證在創業板買賣的證券會有高流通的市場。

香港交易及結算所有限公司及聯交所對本報告的內容概不負責，對其準確性或完整性亦不發
表任何聲明，並明確表示概不就因本報告全部或任何部分內容而產生或因倚賴該等內容而引
致的任何損失承擔任何責任。

本報告是遵照聯交所《創業板證券上市規則》（「創業板上市規則」）的規定而提供有關李氏大藥
廠控股有限公司（「本公司」）的資料。本公司各董事（「董事」）願就此共同及個別對本報告負全
部責任。董事經作出一切合理查詢後確認，就其所知及所信︰(i)本報告所載資料在各重大方
面均屬準確及完整，且無誤導成分；(ii)本報告並無遺漏任何事實致使其所載任何內容產生誤
導；及(iii)本報告內表達的一切意見是經審慎周詳的考慮後方作出，並以公平合理的基準和假
設為依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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業績

董事會（「董事會」）欣然宣佈，本公司及其附屬公司（統稱「本集團」）截至二零一零年

三月三十一日止三個月之未經審核綜合業績，連同於二零零九年同期之未經審核綜合比較數

字如下：

 截至三月三十一日

 止三個月
 

  二零一零年 二零零九年

 附註 千港元 千港元

營業額 (2) 44,609 33,035

銷售成本  (12,121) (9,433)

毛利  32,488 23,602

其他收益  1,011 388

視作出售附屬公司之收益 (3) 234 –

銷售及分銷費用  (12,888) (10,028)

研究及開發費用  (1,421) (601)

行政費用  (6,257) (4,735)

經營溢利  13,167 8,626

財務成本  (217) (52)

分佔聯營公司業績 (4) (228) –

除稅前溢利  12,722 8,574

稅項 (5) (2,013) (772)

股東應佔溢利  10,709 7,802

   

股息  – –

   

  港仙  港仙
每股盈利

基本 (6) 2.38 1.88

攤薄 (6) 2.32 1.8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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未經審核簡明綜合全面收益表

 截至三月三十一日

 止三個月
 

 二零一零年 二零零九年

 千港元 千港元

股東應佔溢利 10,709 7,802

其他全面收益：

換算下列各項之匯兌差額：

 －海外附屬公司之財務報表 – –

 －海外樓宇之重估 – –

經扣除稅項後的股東應佔其他

 全面收益 – –

股東應佔全面收益總額 10,709 7,80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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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註：

1. 編製基準及主要會計政策

未經審核綜合業績乃根據香港普遍採納會計原則、香港會計師公會頒佈之會計準則及香港

財務報告準則，以及創業板上市規則之披露規定而編製。該等業績乃根據歷史成本法編製，

並已就租賃樓宇重估作出修訂。

編製未經審核綜合業績所採用之會計政策及計算方法與編製截至二零零九年十二月三十一

日止年度之經審核財務報表所用之會計政策及計算方法一致，惟下列所述者除外。

於本年度內，本集團應用下列由香港會計師公會（「香港會計師公會」）頒佈之有效或已生效

之新準則、修訂及詮釋（「新香港財務報告準則」）。

香港財務報告準則（修訂本） 香港財務報告準則第5號之修訂作為香港財務

  報告準則之改進一部份（於二零零八年發佈）

香港財務報告準則（修訂本） 香港財務報告準則之改進（於二零零九年發佈）

香港財務報告準則第1號（修訂本） 首次採納者之額外寬免

香港財務報告準則第2號（修訂本） 集團以現金結算以股份支付之交易

香港會計準則第28號（經修訂） 於聯營公司投資

香港會計準則第39號（修訂本） 合資格對沖項目

香港（國際財務報告詮釋委員會） 分派非現金資產予擁有人

 －詮釋第17號 

香港（國際財務報告詮釋委員會） 自客戶轉移資產

 －詮釋第18號 

採納新香港財務報告準則並無對如何編製及呈列本會計期間及以往會計期間之業績產生任

何重大影響。因此，毋須對以往期間作出調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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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集團並無提早應用下列已頒佈惟尚未生效之新準則、修訂或詮釋。

香港財務報告準則第9號 金融工具（有關金融工具之分類及計量）4

香港會計準則第24號（經修訂） 關連方披露3

香港會計準則第32號（修訂本） 供股之分類1

香港（國際財務報告詮釋委員會） 預付最低資金要求3

 －詮釋第14號（修訂本） 

香港（國際財務報告詮釋委員會） 以股本工具償還金融負債2

 －詮釋第19號 

1 於二零一零年二月一日或之後開始的年度期間生效
2 於二零一零年七月一日或之後開始的年度期間生效
3 於二零一一年一月一日或之後開始的年度期間生效
4 於二零一三年一月一日或之後開始的年度期間生效

作為香港財務報告準則（二零零九年）之改進一部份，香港會計準則第17號「租賃」中有關租

賃土地之劃分已作出修訂。有關修訂將於二零一零年一月一日起生效，並可提前應用。於

修訂香港會計準則第17號之前，租賃土地之租約須劃分為經營租賃，並於綜合財務狀況表

列作預付租賃款項。有關修訂已刪除有關規定。取而代之，有關修訂要求租賃土地須根據

香港會計準則第17號所載之一般原則而劃分，即根據出租人或承租人就租賃資產之擁有權

所承擔之風險及回報為基準。應用香港會計準則第17號之修訂可能影響本集團租賃土地之

劃分及計量。

本公司董事預期應用該等新訂及經修訂準則、修訂或詮釋將不會對本集團之業績及財務狀

況造成重大影響。

截至二零一零年三月三十一日止三個月之綜合業績並未獲本公司核數師審核，但已獲本公

司核數師及審核委員會審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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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營業額

本集團之主要業務乃開發、生產及銷售葯品。於本期間內，營業額乃指本集團之已收及應

收外來客戶之貨款淨額並確認如下：

業務分類

 截至三月三十一日

 止三個月
 

 二零一零年 二零零九年

 千港元 千港元

專利產品 24,752 19,535

引進產品 19,857 13,500

 44,609 33,035

地區分類

於截至二零一零年及二零零九年三月三十一日止期間內，本集團逾90%之營業額乃源自於

中華人民共和國（「中國」）進行之業務，故此並無呈列地區分類資料。

3. 視作出售附屬公司之收益
 

 截至二零一零年

 三月三十一日止

 三個月

 千港元

保留投資(25.36%)之公平值 3,839

於失去控制日期全部投資之賬面值 (3,605)

已確認收益 234

於二零一零年一月，普樂藥業有限公司（「普樂」）發行49,999股普通股，引發視作出售由本

集團持有之股權。因此，於發行股份後，本集團持有普樂之股權由100%攤薄至25.36%。

從而普樂成為本集團之聯營公司。經分佔普樂於本期間之虧損後，於聯營公司之權益將為

3,610,000港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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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分佔聯營公司業績

有關本集團之聯營公司之財務資料概要載列如下：

 

 截至二零一零年

 三月三十一日止

 三個月

 千港元

期內總虧損 898

本集團分佔聯營公司虧損 228

5. 稅項

 截至三月三十一日

 止三個月
 

 二零一零年 二零零九年

 千港元 千港元

本期稅項

 中國 469 645

遞延稅項

 本期間撥備 1,544 127

本集團應佔稅項 2,013 772

由於本集團於本期間於香港並無應課稅溢利，故並無就香港利得稅作出撥備。

於中國產生之稅項乃按中國現行稅率計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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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每股盈利

每股基本及攤薄盈利乃根據下列資料計算：

 截至三月三十一日

 止三個月
 

 二零一零年 二零零九年

就計算每股基本及攤薄盈利而言之股東應佔溢利淨額 10,709,000港元 7,802,000港元

股份數目：

 就計算每股基本盈利而言之加權平均普通股數目 450,293,770 415,275,000

 潛在攤薄普通股之影響：購股權 12,013,468 5,689,670

就計算每股攤薄盈利而言之加權平均普通股數目 462,307,238 420,964,67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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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股本及儲備

    以股份支

    付的酬金 其他全面收益 
 

 股本 股份溢價 合併差額 儲備 重估儲備 匯兌儲備 保留溢利 總計

 千港元 千港元 千港元 千港元 千港元 千港元 千港元 千港元

於二零一零年一月一日 22,506 63,491 9,200 1,190 3,689 2,950 41,704 144,730

行使購股權 13 135 – (37) – – – 111

僱員購股權利益 – – – 189 – – – 189

股東應佔全面收益總額 – – – – –– – 10,709 10,709

於二零一零年

 三月三十一日 22,519 63,626 9,200 1,342 3,689 2,950 52,413 155,739

於二零零九年一月一日 20,764 44,533 9,200 1,088 3,657 2,604 3,489 85,335

僱員購股權利益 – – – 79 – – – 79

股東應佔全面收益總額 – – – – – – 7,802 7,802

於二零零九年

 三月三十一日 20,764 44,533 9,200 1,167 3,657 2,604 11,291 93,2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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股息

董事會不建議派付截至二零一零年三月三十一日止三個月之任何中期股息（二零零九

年：無）。

業務回顧

本集團之營業額、經營溢利及股東應佔溢利於二零一零年第一季度保持其高速的兩位數

增長勢頭。營業額較去年同期增長35%至44,609,000港元，而經營溢利增長52.6%至13,167,000

港元，股東應佔溢利淨額亦增長37%至10,709,000港元。

第一季度收益增長乃由現有產品之銷售全面增長所推動。尤其是蛋白琥珀酸鐵口服

液之銷售較去年第一季度增長55%以及《可益能》®增長42%。

為準備於二零一零年第二季度推出幾種新產品，本集團在銷售及市場推廣網絡方面

進行投資。尤其是透過招聘大量醫藥代表，努力建設本集團之終端銷售團隊。因此，二零一

零年第一季度銷售及分銷開支佔營業額之比率為28.9%，低於去年同期之30.4%，但高於二零

零九年全年之27.5%。

行政開支較去年同期增加約1,500,000港元，主要由於員工成本及其他經營開支增加

以應對交易量之增加，然而，行政開支與營業額之比率保持相對穩定在14%。

本集團於第一季度亦加強其研發活動，反映為研發開支較去年同期增加136.4%。於

本季度內開始兩項新的臨床研究，包括本集團自行研發之新型抗血小板藥品《Declotana》之
首期臨床研究。

雖然行政開支、銷售及市場推廣開支以及研發開支增加，然而，本集團之經營溢利較

去年第一季度跳躍式增長達52.6%。毛利率之持續改善令經營溢利有顯著增長。於二零一零年

第一季度，毛利率為72.8%，高於二零零九年第一季度錄得之71.4%及二零零九年全年錄得之

71.7%。



10

第 一 季 度 業 績 報 告 2010

於回顧期間內，本集團分別就《得凡尼金》®及《再寧平》®與瑞士公司Polichem及愛爾蘭

公司Recordati簽訂兩份特許協議。兩項產品均已於中國註冊並已準備好推出上市。兩項產品

非常契合本集團對婦科及心臟病學領域之專注。此外，本集團從國家食品藥品監督局獲得兩

項特許醫療儀器《鍥能》®球囊及《韋樂迪》®之註冊批文。

於二零一零年三月三十一日，本集團之現金及銀行結餘及已抵押銀行存款約為

68,000,000港元。於二零一零年三月三十一日，本集團之銀行及其他借貸約為16,000,000港元。

於二零一零年一月，全資附屬公司普樂藥業有限公司於發行其新股予Lee’s 

Pharmaceutical International Limited及其他認購人後，成為本公司之聯營公司。

展望

本集團預期現有產品之強勁表現將持續，並將進一步由本集團之三種現有產品獲納

入中國國家醫保目錄所推動。

本集團現已準備好推廣及銷售四種新產品《得凡尼金》®、《再寧平》®、《鍥能》®球囊及

《韋樂迪》®。產品種類之顯著增加可拓寬收益基礎，推動本集團到達一個新的溢利水平。

最後但同樣重要的是，於二零一零年三月十日，本公司已向聯交所申請股份由創業板

轉往主板上市。於二零一零年五月四日，聯交所原則上已批准其轉板上市。股份於創業板買

賣之最後日期將為二零一零年五月十三日。股份將於二零一零年五月十四日上午九時三十分

開始在主板買賣。股份於主板交易之新股份代號將為950。董事預期，於主板上市將增強本集

團之形象，並為本集團提供更寬廣之增長機遇。

購股權計劃

根據於二零零二年六月二十六日經本公司全體股東通過之書面決議案，本公司（其中

包括）有條件地採納首次公開招股前購股權計劃（「首次公開招股前購股權計劃」）及購股權計

劃（「購股權計劃」），該等計劃之主要條款載於招股章程。



11

李 氏 大 藥 廠 控 股 有 限 公 司

截至二零一零年三月三十一日止期間內之購股權變動如下：

 購股權數目
 

  於二零一零年    於二零一零年

  一月一日    三月三十一日

獲授人 授出日期 尚未行使 授出 行使 失效 尚未行使

董事

李小芳 二零零九年九月二十五日 448,000 – – – 448,000

李燁妮 二零零九年八月二十七日 448,057 – – – 448,057

李小羿 二零零三年一月十三日 2,890,000 – – – 2,890,000

 二零零九年九月二十五日 448,000 – – – 448,000

Mauro Bove 二零零五年七月十一日 500,000 – – – 500,000

 二零零六年六月二日 500,000 – – – 500,000

林日昌 二零零五年七月十一日 300,000 – – – 300,000

董事總數  5,534,057 – – – 5,534,057

僱員 二零零三年一月十三日 300,000 – (150,000) – 150,000

 二零零四年六月二十五日 2,690,000 – – – 2,690,000

 二零零五年七月十一日 2,350,000 – – – 2,350,000

 二零零八年一月二日 820,000 – (120,000) – 700,000

 二零一零年一月十二日 – 4,210,000 – – 4,210,000

顧問 二零零六年六月二日 500,000 – – – 500,000

 二零零八年一月二日 2,000,000 – – – 2,000,000

 二零零八年十一月二十六日 500,000 – – – 500,000

僱員及顧問總數  9,160,000 4,210,000 (270,000) – 13,100,000

所有類別總數  14,694,057 4,210,000 (270,000) – 18,634,05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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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註：

1. 購股權詳情：

授出日期 行使期間 每股行使價
港元

二零零三年一月十三日 自二零零三年七月十三日至二零一三年一月十二日
期間

0.405

二零零四年六月二十五日 (i) 50%可在不少於授出日期起計六個月但不多於
十年（即自二零零四年十二月二十五日起至二零
一四年六月二十四日期間）內行使

0.218

(ii) 尚未行使之餘額可在不少於授出日期起計十五
個月但不多於十年（即自二零零五年九月二十五
日起至二零一四年六月二十四日期間）內行使

二零零五年七月十一日 (i) 50%可在不少於授出日期起計六個月但不多於
十年（即自二零零六年一月十一日起至二零一五
年七月十日期間）內行使

0.159

(ii) 尚未行使之餘額可在不少於授出日期起計十五
個月但不多於十年（即自二零零六年十月十一日
起至二零一五年七月十日期間）內行使

二零零六年六月二日 (i) 50%可在不少於授出日期起計六個月但不多於

十年（即自二零零六年十二月二日起至二零一六

年六月一日期間）內行使

0.175

(ii) 尚未行使之餘額可在不少於授出日期起計十五

個月但不多於十年（即自二零零七年九月二日起

至二零一六年六月一日期間）內行使

二零零八年一月二日 (i) 50%可在不少於授出日期起計六個月但不多於

十年（即自二零零八年七月二日起至二零一八年

一月一日期間）內行使

0.492

(ii) 尚未行使之餘額可在不少於授出日期起計十五

個月但不多於十年（即自二零零九年四月二日起

至二零一八年一月一日期間）內行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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授出日期 行使期間 每股行使價
港元

二零零八年十一月二十六日 (i) 50%可在不少於授出日期起計六個月但不多於

十年（即自二零零九年五月二十六日起至二零

一八年十一月二十五日期間）內行使

(ii) 尚未行使之餘額可在不少於授出日期起計十五

個月但不多於十年（即自二零一零年二月二十六

日起至二零一八年十一月二十五日期間）內行使

0.383

二零零九年八月二十七日 (i) 50%可在不少於授出日期起計六個月但不多於

十年（即自二零一零年二月二十七日起至二零

一九年八月二十六日期間）內行使

(ii) 尚未行使之餘額可在不少於授出日期起計十五個

月但不多於十年（即自二零一零年十一月二十七

日起至二零一九年八月二十六日期間）內行使

1.03

二零零九年九月二十五日 (i) 50%可在不少於授出日期起計六個月但不多於

十年（即自二零一零年三月二十六日起至二零

一九年九月二十四日期間）內行使

(ii) 尚未行使之餘額可在不少於授出日期起計十五個

月但不多於十年（即自二零一零年十二月二十六

日起至二零一九年九月二十四日期間）內行使

1.076

二零一零年一月十二日 (i) 50%可在不少於授出日期起計六個月但不多於

十年（即自二零一零年七月十三日起至二零二零

年一月十一日期間）內行使

(ii) 尚未行使之餘額可在不少於授出日期起計十五

個月但不多於十年（即自二零一一年四月十三日

起至二零二零年一月十一日期間）內行使

2.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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除上文所披露者外，於二零一零年三月三十一日，董事、行政總裁或其各自之配

偶或未滿十八歲之子女概無獲授予或行使任何權利以認購本公司或其任何聯營公

司之任何股本。

期內所授出購股權總額之公平值，於授出日期二零一零年一月十二日計算為

4,740,460港元。下列為利用Black-Scholes期權定價模式以計算公平值之重要假設：

1. 預期波幅66.43%；

2. 預期每年股息率3.17%；

3. 本年度所授出購股權之估計有效期為10年；及

4. 外匯基金債券（於二零二零年到期）所報之利率為2.887%，被採納用於計

算二零一零年一月十二日所授出購股權之公平值。

Black-Scholes期權定價模式需要高度主觀性假設，包括股價波幅。由於主觀性假

設之變動可對估計公平值構成重大影響，故董事認為，現有模式並不能確切地提

供一個可靠之單一計量購股權公平值之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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董事及行政總裁之權益

於二零一零年三月三十一日，下列董事、行政總裁及其聯繫人士於本公司或其任何聯

營公司之股份或相關股份根據證券及期貨條例（「證券及期貨條例」）第XV部須予披露之權益

或淡倉如下：

1. 好倉

(a) 本公司每股面值0.05港元之普通股

     佔已發行

姓名 身份及性質 附註  股份數目 總計 股本百分比

李小芳 實益擁有人  2,504,375

 公司權益 (i)  124,690,625 127,195,000 28.24
   

李燁妮 實益擁有人  1,259,000

 公司權益 (i)  124,690,625 125,949,625 27.97
   

李小羿 實益擁有人  35,110,000

 配偶權益 (ii)  16,000,000 51,110,000 11.35
   

陳友正 實益擁有人  1,190,000 1,190,000 0.26

詹華強 實益擁有人  300,000 300,000 0.07

附註：

(i) 124,690,625股股份是透過Huby Technology Limited（「Huby Technology」）

及Dynamic Achieve Investments Limited（「Dynamic Achieve」）持有。

Huby Technology 及Dynamic Achieve 均為投資控股公司，並由李小芳女

士及李燁妮女士共同擁有。

(ii) 此等股份由High Knowledge Investments Limited（「High Knowledge」）持

有。該公司由李博士之配偶呂淑冰女士（「呂女士」）全資擁有。呂女士持

有之權益被視作李博士之部分權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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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 購股權

姓名 身份及性質 持有購股權數目 相關股份數目

李小芳 實益擁有人 448,000 448,000

李燁妮 實益擁有人 448,057 448,057

李小羿 實益擁有人 3,338,000 3,338,000

Mauro Bove 實益擁有人 1,000,000 1,000,000

林日昌 實益擁有人 300,000 300,000

  5,534,057 5,534,057

(c) 於股份及相關股份之好倉總數

姓名 股份數目 相關股份數目 合計總數

李小芳 127,195,000 448,000 127,643,000

李燁妮 125,949,625 448,057 126,397,682

李小羿 51,110,000 3,338,000 54,448,000

陳友正 1,190,000 – 1,190,000

詹華強 300,000 – 300,000

Mauro Bove – 1,000,000 1,000,000

林日昌 – 300,000 300,000

於二零一零年三月三十一日，李小羿博士於本公司之聯營公司普樂藥業有限公司實

益擁有1,000股股份權益。

2. 淡倉

根據本公司之股東名冊所記錄，董事及行政總裁概無擁有於本公司及其聯營公司之

股份或相關股份中之淡倉，或擁有根據創業板上市規則第5.46條之規定須另行知會本公司及

聯交所於本公司及其聯營公司之股份或相關股份中之淡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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董事認購股份之權益

除上文「董事及行政總裁之權益」一段所披露者外，於截至二零一零年三月三十一日

止期間內任何時間，任何董事、彼等各自之配偶或未滿十八歲之子女概無獲授可透過購買本

公司股份而獲益之權利，而彼等亦無因行使任何該等權利而獲益；而本公司、其任何控股公

司及附屬公司概無參與任何安排致使董事可獲得任何其他法人團體之該等權利。

根據證券及期貨條例須予披露之權益及主要股東

於二零一零年三月三十一日，下列人士╱公司（本公司董事或行政總裁除外）於本公

司之股份或相關股份中擁有根據證券及期貨條例第XV部第2及3分部須予知會本公司之權益或

淡倉，及須記錄在本公司根據證券及期貨條例第336條所置存之股東名冊之權益或淡倉：

1. 好倉

(a) 本公司每股面值0.05港元之普通股

    佔已發行

姓名 身份及性質 附註  股份數目 股本百分比

Huby Technology Limited 實益擁有人  120,290,625 26.71

Defiante Farmaceutica, S.A. 實益擁有人  132,350,000 29.39

Life Science Intelligence 實益擁有人 (i)  30,273,437 6.72

 Limited

High Knowledge Investments 實益擁有人 (ii)  16,000,000 3.55

 Limited

呂淑冰 公司權益 (ii)  16,000,000 3.55

 配偶權益 (iii)  35,110,000 7.80

(b) 相關股份

   相關 相關

姓名 身份及性質 附註  股份類別 股份數目

呂淑冰 配偶權益 (iii)  購股權 3,338,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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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 於股份及相關股份之好倉總數

  相關

姓名 股份數目 股份數目 合計總數

Huby Technology Limited 120,290,625 – 120,290,625

Defiante Farmaceutica, S.A. 132,350,000 – 132,350,000

Life Science Intelligence  30,273,437 – 30,273,437

 Limited

High Knowledge Investments 16,000,000 – 16,000,000

 Limited

呂淑冰 51,110,000 3,338,000 54,448,000

附註：

(i) Life Science Intelligence Limited由Vivo Ventures Fund VI, LP控制。

(ii) 此等股份由High Knowledge Investments Limited合法擁有，該公司由李小

羿博士之配偶呂女士全部及實益擁有。

(iii) 此等股份及購股權由呂淑冰女士之配偶李小羿博士擁有。

2. 淡倉

本公司及其聯營公司之股東名冊內概無記錄其他人士及主要股東於股份或相關股份

中之淡倉。

除上文所披露者外，於二零一零年三月三十一日，就董事所知，根據證券及期貨條例

規定存置之股東名冊內概無記錄任何人士於本公司已發行股本中擁有5%或以上之權益或本公

司股份或相關股份之淡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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購買、出售或贖回上市證券

於截至二零一零年三月三十一日止三個月內，本公司或其任何附屬公司並無購買、

出售或贖回本公司之任何上市證券。

競爭性權益

於截至二零一零年三月三十一日止三個月內，本公司董事、管理層股東或主要股東或

其任何各自之聯繫人士概無從事（直接或間接）與或可能與本集團之業務構成競爭（定義見創

業板上市規則）之任何業務或擁有與本集團業務有任何其他利益衝突之業務。

審核委員會

本公司已成立審核委員會，並遵守創業板上市規則第5.28至5.33條書面訂明其職權範

圍。審核委員會之主要職責為審閱及監察本集團之財務匯報進度及內部運作監控。

審核委員會由三名成員組成，即本公司三位獨立非執行董事陳友正博士、林日昌先生

及詹華強博士。

審核委員會將截至二零一零年三月三十一日止三個月期間之未經審核季度報告推薦

予董事會批准前，已與管理層及核數師審閱上述報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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於本報告刊發日期，董事會由下列董事組成：

執行董事：

李小芳女士（主席）
李燁妮女士

李小羿博士

非執行董事：

Mauro Bove先生

獨立非執行董事：

陳友正博士

林日昌先生

詹華強博士

承董事會命

李小芳

主席

香港，二零一零年五月十三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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